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八十六學年度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廿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地 點：校總區第三會議室（行政大樓二樓）
主 席：陳副校長 正宏                                        記 錄：蔡 明 珠
出 席：陳 正 宏   李 嗣 涔(張 鴻 章代)   林 耀 福   夏 長 樸   康 明 昌   郭 光 雄
       許 介 鱗(葉 俊 榮代)   葉 啟 政   黃 榮 堅   謝 博 生   周 松 男   沈 添 富
       劉 富 文   朱    鈞   陳 義 男(王 燦 汶代)   呂 秀 雄   顏 溪 成   張 鴻 章
       林 能 白   林    筠   王 秋 森   宋 鴻 樟   王 榮 德   許 博 文
請 假：徐 春 田   林 正 弘   何 憲 武   貝 蘇 章   陳 俊 雄
列 席：王 全 忠   陳 麗 如   蔡 明 珠

甲、報告事項︰
  一、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

編
號 院系(科)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１ 農 學 院
農 藝 系

余 淑 美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二
不佔缺
不致酬

２ 管理學院
工 管 系

李 長 貴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一

３ 共 同 會
體 育 室

姚 漢 禱 副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六月底止 

二０四六

４ 共 同 會
體 育 室

陳 金 盈 講   師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六月底止 

二０四六

５
共 同 會
體 育 室

王 金 成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六月底止 

二０四七

６ 文 學 院
中 文 系

彭   毅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六

７
理 學 院
動 物 系

盧 重 成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四

８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黃 啟 瑞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四

９ 理 學 院
生 化 所

李 玉 梅 副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五
不佔缺
不致酬

０
１

理 學 院
生 化 所

陳 宏 文 助理教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六
不佔缺
不致酬

１
１

理 學 院
化 學 系

羅 芬 臺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六

２
１

法 學 院
社 會 系

曹 愛 蘭 講   師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一

３
１

法 學 院
經 濟 系

黃劉淑香
 助  理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四
不佔缺
不致酬

４
１

法 學 院
社 會 系

范 珍 輝 教   授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七

５
１

法 學 院
社 會 系 林 方  講   師 (省略)

八七年二月起至
八七年七月底止 

二０四一

   二、醫學院內科林肇堂教授申請留職留薪前往美國邁阿密大學Sylvester癌症中心研修「胃癌之致癌研究-幽門螺旋
桿菌感染及分子生物學機轉」，並擔任該中心客座教授，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卅一日止為期四星
期，經該院審查通過資助其來回交通費，經費擬在醫學院一般院務發展專款教職員出國研修經費項下勻支乙
案，經查林教授自七十六年八月起任本校內科副教授，八十四年八月升等為教授迄今，本申請案符合本校及
專科以上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中有關在本校連續服務三年上、未在服務義務期間及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之申請要件；另依新修訂之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要點規定，本案係屬短期研究專業知識，期間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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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內者，不予列入系所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師人數限制之計算，因此擬同意其留職留薪赴美研究四星期，
特提會報告。

   三、醫學院內科陳宜君講師申請留職留薪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伯醫學中心研修「念珠菌感染致病機轉之研
究--念珠菌與內皮細胞交互作用所扮演的角色」，自八十七年二月四日起至八十八年二月三日止為期一年，經
該院審查通過資助其研修經費，經費擬在醫學院一般院務發展專款教職員出國研修經費項下勻支乙案，經查
陳講師自八十一年八月起任本校附設醫院內科主治醫師，八十六年二月轉任醫學院講師迄今，本申請案符合
本校及專科以上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中有關在本校連續服務三年以上、未在服務義務期間及經系所務
會議通過之申請要件；另該科現有教師卅一人，依規定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教師人數，得有一人，除林肇堂
教授將於七月份赴美短期研究四星期外，目前並無他教師在國外，因此擬同意其留職留薪赴美研究一年，特
提會報告。

   四、醫學院法醫學科郭宗禮教授擬於其八十六學年度休假研究期間前往日本高知醫科大學法醫學教室研修「經福馬林
固定組織之毒物定量及其法醫毒物學之研究」，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卅一日止為期六個月，業經
該院審查通過資助其研修經費，經費擬在醫學院一般院務發展專款教職員出國研修經費項下勻支乙案，特提
會報告。

   五、本校哲學系事件受害人胡基峻先生申請回復教職案，業經八十七年元月十三日本校哲學系特別聘任評審委員

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起聘任胡先生為本校文學院哲學系講師，特提會報告。

 
附註：有關法學院經濟系擬聘黃劉淑香女士為兼任副教授，惟經行政會議改為以兼任助理教授聘任乙案，現經濟系

再提供澳洲英制Lecturer相當於助理教授之說明資料到會，本會認為可承認黃劉淑香女士已有八年專任助理
教授之資歷，故本案請行政會議重新考慮該院系擬提聘渠為兼任副教授之聘任資格。

乙、討論事項
(一)﹑有關動物學系沈世傑教授認為本會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會議審議其延長服務案時，人事室未依該系所原認定標

準於其延長服務名冊上勾填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四款規定之﹁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

作出版。﹂乙項，對審查作業程序有疑義，擬提本會再確認乙案，經提本會八十六學年度第五次會議討論決議：

「一、沈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案所送著作，經本會認定為符合「有個人著作出版」要件，本案將再去函教育部爭取。

二、有關去函教育部爭取乙節，請理學院綜合與會委員意見並斟酌文字、理由後草擬送校。三、請人事室就理學

院草稿，作全校性通盤考量後函報教育部。」；惟本案於會議紀錄確認時，有委員對前述決議內容有不同意見，

建議於本次會議再討論，援提請再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規定年滿六十五歲符合全部基本條件及特

殊條件之一者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得逐年延長服務。其中特殊條件第三款為﹁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

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

  二、復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年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或年滿六十五

歲而延長服務者，不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但在教學、研究上有優異表現著有學術聲望之專科以上

學校教授延長服務者‧‧‧，不在此限。﹂條文中所謂﹁在教學、研究上有優異表現著有學術聲望之專科以上

學校教授﹂，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係合於左列條件之一：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

      ︵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上者。

      ︵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

      亦即符合延長服務條件經三級教評會通過延長服務者尚須具備右列條件之一始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

  三、關於延長服務人員須合於﹁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對學術確有貢獻者。﹂始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

休金一節，由於須﹁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使得多數以﹁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刊物發表與

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之條件延長服務者仍不合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之條件。八

十五年五月三十日校教評會八十四學年度第七次會議曾就此問題討論並決議函請教育部就﹁個人著作﹂之實質

定義修正為﹁指個人或數人合著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並經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藝術性著作，或於學術性

期刊公開發表之論文︵著︶。﹂惟教育部以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台(85)人(三)字第八五○五四六六二號函復本

校，略以﹁為落實立法院審查上開條文規定時，請本部作從嚴規定之意旨，本部八十五年五月八日台(85)人

(三)字第八五五○六三五八號函規定‧‧‧‧所稱﹃有個人著作﹄適用疑義，應尚屬妥適。﹂

  四、本︵八十六︶年三月四日動物系沈教授世傑再去函教育部詢問，教育部同年四月十五日函復仍重申﹁期刊論

文﹂或﹁數人合著之著作﹂不符﹁有個人著作出版﹂之條件。

  五、人事室對於延長服務之案件是否符合學校教職員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之條件即係依據教育部之規定據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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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服務名冊上填載，並於教評會開會時發給委員審核，有關沈教授延長服務案亦依前述教育部規定判斷，而

未於延長服務名冊上勾填符合﹁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對學術確有貢獻。﹂乙項；茲沈教授認為該系所

認定其著作符合﹁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對學術確有貢獻。﹂但人事室未依系所原認定標準勾填提會，

爰提請教評會再確認。

  六、人事室建議：對於爾後每一延長服務個案建請由校教評會委員全體或推派委員再逐案審閱所送著作及論文予以

確認，以免徒生爭端。

決議：維持本會上次會議﹝八十六學年度第五次會議﹞決議，並將決議文字修正如左：
      一、沈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案所送著作，經本會認定為符合「有個人著作出版」要件，本案將據此去函教育部。
      二、有關去函教育部乙節，請理學院綜合與會委員意見並斟酌文字、理由後草擬送校。
      三、請人事室就理學院草稿，作全校性通盤考量後函報教育部。
      另於函報教育部時，併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就﹁個人著作﹂作實質定義。

(二)、學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研究人員﹞，提審議案。

編
號

聘
任
別

院系(科)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  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查

結果
備              註

１
新
聘

醫 學 院
臨 醫 所 蔡 芷 季

助  理
研究員 (省略)

八三年
八月

二０四三

審議
通過，
聘期
自本
會通
過之
月（
三月
一日）
起算

本案業經八六年六月
廿三日醫院教評會暨
八六年十二月三日第
四次醫學院教評會議
通過
聘期：八七年二月至
八七年七月
敘薪：三九０元

２
新
聘

醫 學 院
臨 醫 所 鄭 劍 廷

助  理
研究員 (省略)

八五年
八四年

二０四三

審議
通過，
聘期
自本
會通
過之
月（
三月
一日）
起算

本案業經八六年六月
廿三日醫院教評會暨
八六年十二月三日第
四次醫學院教評會議
通過
聘期：八七年二月至
八七年七月
敘薪：三七０元

  (三)本校擬聘下列教師為名譽教授，提請審議。

 提名單位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本 校 專

任 教 授

年 資

退    休

日    期

會 核 處 理 意 見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農 學 院

 森 林 系
 吳  順  昭 男 (省略)  卅二年 86  8  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教學研究
成績卓著，或曾兼任
行政職務，對於校務
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且在本大
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

審議

通過

業經八六年十月

廿八日系務會議

暨八七年一月十

九日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賴  東  昇

男
(省略)  廿五年 86  8  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教學研究
成績卓著，或曾兼任
行政職務，對於校務
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且在本大
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

審議

通過

業經八六年十月

七日系務會議暨

八七年一月十九

日院務會議審議

通過

理 學 院

 心 理 系

 楊  國  樞 男 (省略)  廿三年

 五月

86  8 16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教學研究
成績卓著，或曾兼任
行政職務，對於校務
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且在本大

審議

通過

業經八七年一月

廿一日系務會議

暨八七年三月二

日院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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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暨第二
款：學術上有特殊
貢獻，享有國際聲譽
，且在本大學擔任專
任教授七年以上。

通過

  (四)﹑有關休假研究教授得否主持教育部國家講座乙節，提請審議。

   說明：茲因教育部國家講座負有教學研究傳承之責任，而教師休假研究期間得不開授課程，因此獲選國家講座三

年期間復逢休假研究期間者，是否影響國家講座功能乙節，依教育部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台(87)審字第八

七０一二八０七號函送「研商教育部實施國家講座後續問題會議紀錄」決議：有關休假研究教授得否主持國

家講座乙節，由學校教評會就休假是否影響國家講座功能自行審議決定。因此上述疑義，擬提請本會審議。

   決議：有關教師獲選教育部國家講座期間復逢休假研究期間者，應辦理申請延緩國家講座獎助或延緩申請休假研

究。

  (五)本校推薦教師申請教育部八十七學年度國家講座乙案，提請審議。﹝依教育部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台(87)審字

第八七０一二七八一號函說明二之規定：為促使學校推薦作業更為審慎嚴謹，所有之申請案應經學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方得推薦申請。﹞

   決議：一、推薦左列教師申請教育部八十七學年度國家講座獎助：

            工程及應用科學類科：電機學院電信所陳俊雄教授、電機系李琳山教授。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理學院物理系黃偉彥教授、化學系陸天堯教授、大氣系陳泰然教授。

            人文及社會科學類科：理學院心理系鄭昭明教授、法學院法律系邱聯恭教授、經濟系朱敬一教授。

            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理學院動物系陳秀男教授、醫學院生化所林榮耀教授。

         二、被推薦申請但未獲國家講座獎助教師，連續二年內本會不再受理其申請推薦之審議。

  (六)﹑理學院化學系劉廣定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至八十七年七月卅一日﹞應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聘為兼任教授，每週教授﹝中國科技史研究﹞課程二小時案，業經本校二０四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提請審議。

   決議：同意劉廣定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至八十七年七月卅一日﹞應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聘為兼任教授，每週教授﹝中國科技史研究﹞課程二小時。

臨時動議

(一)、學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研究人員﹞，提審議案。

編
號

聘
任
別

院系(科)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  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查

結果
備              註

１
新
聘

管理學院
資 管 系 蕭 正 平 教  授 (省略) 八五年

為爭取時
效擬先提
本會審議

審議
通過

本案業經八七年一月
十六日系教評會暨八
七年三月十九日第一
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聘期：八七年八月至
八八年七月
敘薪：暫敘四七五元

(二)、為使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程序更為審慎嚴謹，嗣後本校兼任教師聘任案須經院、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後，提行政會議討論暨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決議：通過，並請人事室修改提聘單格式。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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